
數據交換通信業務營業規章  

壹、用戶之權利與義務  

一、服務範圍  

1. 網路連接部份：本公司網路傳輸設備所連接用戶之住所、營業所、分公司、廠商等地點。

二、雙方責任範圍  

1. 本公司負責提供連接用戶，在本公司網路內機房所需通信設備之設定及安裝管理。  

2. 網路服務範圍內由本公司負責線路維修，但用戶在建築物內或其基地範圍內自用之專用

線路，則由用戶自備與維護。  

3. 數據線路兩端之數據機，及其他通訊設備非由本公司租、售者，由用戶自行維護。  

4. 用戶應提供適當場所供本公司安裝線路及相關設備。  

5. 本公司於數據機線路裝設完成後，立即開始測試。以合約內用戶網路服務地點間數據機

或相關通訊設備，可相互連接為測試範圍。  

6. 在正常使用狀況下如有障礙由本公司負責維修，但因天災、地變等不可抗力因素或其他

不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造成通信之障礙，則不在此限。惟如障礙係因中華電信公司因

素，本公司將支援協調中華電信儘速查修恢復。  

7. 用戶變更聯絡住址、電話時，應主動告知本公司，以維護用戶權利 ;若未主動告知，以致

客戶權利遭受損失，本公司概不負責。  

8. 用戶不得於本公司網路設施、架構上進行任何違反我國電信法規暨智慧財產權等相關規

定之活動，若經查明有上述行為，一律檢送相關單位依法處置。  

三、提供之服務及申告之處理  

1. 本公司負責網路管理、監控以維持網路正常之運作。   

2. 用戶自備線路及設備之障礙排除和檢修。  

1) 24 小時值班人員受理障礙申告及一般障礙排除。  

    TEL：  (02)2557-2567 轉 112 

2) 本司在下列正常工作時間內提供檢修維護：  

     a. 星期一至星期五  08：30 至 17：30 

     b. 星期六  08：30 至 12：00 (國內例假日除外 )  

3. 本公司保證用戶在利用本公司網路收取、傳輸資料時之資料安全。   

4. 合約服務期間內，用戶如有調整軟體應用功能、硬體網路架構或增減網路服務地點之需

求，得由甲乙雙方另議之。   

  

貳、合約之有效期限、終止及繼續  

1. 合約之有效期限：  自乙方交由甲方簽認之 [驗收啟用單 ]所載服務開始日起算服務時間。

2. 合約之終止：  合約服務期間內，任一方如欲提前終止本約，主機 /路由器連接部份應於

終止前三個月以書面通知他方，並將終止前每月所應給付費用結清給付本公司。撥接服

務部份則不再此限。  

3. 合約之繼續：  主機 /路由器連接合約服務期間屆滿前一個月，甲乙雙方任一方如未以書



面提出合約終止之要求，即視同合約繼續有效，自動延長執行壹年。嗣後亦同。  

  

參、其他  

1. 合約及合約附件應以中華民國法律適用並解釋之。  

2. 合約未經甲乙雙方事前書面同意不得轉讓及買賣。  

3. 合約有任何爭議時，合約雙方當事人同意以本公司指定之法院為管轄法院。  

  

肆、數據電路業務價目表  

一、國內數據電路接線費與移設費：  

本表生效日期：  民國 91 年 2 月 1 日  單位：新台幣
 
費別 /傳輸速率 (BPS) 音頻級  64K~512k 768K~2048k 45M 155M 622M~2.5G

接線費 /宅外移設費

(每端 ) 
2000【註 1】 5，000 10，000 20，000 30，000 30，000 

宅內移設費 (每端 ) 400【註 1】 1，800 2，300 5，000 3，500 6，000 

【註 1】租裝本公司音頻級數據機者，另計數據機接線費 2000 元 (每具 )；宅內移設時，另計數

據機宅內移設費 500 元 (每具 )。   

【註 2】用戶自備終端設備障礙檢查費 900 元。   

【註 3】不同路由之電路需新設管線者，除接線費外，工料費按實際成本計收。  
 
 

二、市內數據電路月租費：  

傳輸速率  音頻級  64K 128K~512 768K~2048K
局間中繼長度 (公

里 ) 
45M 

0 42，400

>0~<=3 57，000

>3~<=10 73，500

>10~<=20 108，500

>20~<=30 131，600

台北台中高雄三大都

會區  

1，000(註

1) 
3，600 4，600 12，700 

>30 149，500

0 46，000

>0~<=3 62，200

>3~<=10 80，600

>10~<=20 119，400

>20~<=30 145，100

其他地區  
1，000(註

1) 
3，600 4，600 14，000 

>30 165，000

界外電路 (每半公里 ) 125 450 450 1，462   8，700



計費規定：   

1. (1)音頻級終端設備已開放自備，需租用本公司設備者，應另計數據機月租費 150 元 (每

具 )；自備設備需由本公司維護者（需簽約），應另計每具維護費 120 元。  (2)音頻級

市內電路採用四線式時，按上述價目 1.5 倍計收。  

2. 臨時租用電路之月租費，每日以全月十五分之一計收。  

3. 經專案建設之高速數位電路最短租期為半年，45M 以上為一年。在同一裝機地點租用不

滿最短租期者，應一次補足市  內電路部分未滿期間之月租費。  

4. DS3(含 )以上之電路，客戶至局端僅使用一端者，其費用得扣減『局端中繼為 0』之 0.25

倍。  

 

 

三、長途電路各級月租費：  

區間 /速率  64K(含 )以下 128~512K 768~2048K 45M 155M 

台北~桃園  1，650 4，100 14，000 34，500 42，000

台北~台中  1，900 5，600 16，400 84，000 100，500

台北~高雄、新竹~台南  2，650 7，750 28，000 154，500 186，000

新竹~桃園、台中~彰化、高雄~台

南  
1，750 4，350 14，800 37，500 45，000

第一級  2，200 4，800 15，000 40，500 49，500

第二級  3，500 6，200 17，000 93，000 112，500其他區間  

第三級  6，400 9，100 31，500 181，500 219，000

1.長途電路月租費採全區三級計費，劃分方式如級數對照表。  

2.長途電路兩端市內段租費，各端均按市內電路之 0.5 倍計費。  
 
 

四、長途電路級數對照表：  

本表生效日期：  民國 91 年 2 月 1 日  

  北區  中區  南區  宜蘭  花蓮  台東 澎湖 金門 馬祖 說明  

北區  1 2 3 2 3 3 3 3 3 

中區  2 1 2 3 3 3 3 3 3 

南區  3 2 1 3 3 2 3 3 3 

宜蘭  2 3 3 - 2 3 3 3 3 

花蓮  3 3 3 2 - 2 3 3 3 

台東  3 3 2 3 2 - 3 3 3 

澎湖  3 3 3 3 3 3 - 3 3 

金門  3 3 3 3 3 3 3 - 3 

馬祖  3 3 3 3 3 3 3 3 - 

全省分為北區、中區、南區、宜蘭、花

蓮、台東、澎湖、金門 (含烏坵 )、馬祖

等區。  

北區、中區、南區含括之縣市：  

北區：台北、桃園、新竹  

中區：苗栗、台中、彰化、南投、雲林

南區：嘉義、台南、高雄、屏東  

 
 


